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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一、为合理确定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投资，根据交通部《公

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JTG B06-2007 ）

（以下简称“07 编办”）及公路交通投资体制改革的有关政策，

结合新疆公路工程建设的实际，制订本补充规定，本补充规

定与交通部“07 编办”配套使用。

二、本补充规定适用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新建、改

建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的编制和管理。



三、编制概、预算时，如遇定额缺项，按有关规定编制

补充概算或预算定额，并将有关基础资料随概、预算文件一

并上报。

四、设计变更预算的编制

1、重大设计变更、较大设计变更必须编制预算。

2、重大设计变更、较大设计变更的工程费用按现行公

路工程概算预算编制办法、本补充规定及相关定额编制预

算；预算编制中核增工程采用设计变更时工料机价格，核减

工程直接核减批复概（预）算的相应造价，设计变更预算不

计列预备费。

五、公路管理、养护及服务房屋建筑规模在初步设计概

算时按本补充规定标准控制并计价，施工图设计阶段必须根

据具体的施工图设计编制完整的建筑预算，并汇入公路工程

总预算中；预算编制执行工程所在地的统一计价定额，超出

定额规定运距的材料，计列相应的运费。

六、项目概预算实行审批制，对于建设单位管理费、监

理费等项目费用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下浮审批。

七、造价文件应采用交通主管部门市场准入的软件编

制，并将数字化副本随造价文件一并上报。

八、造价文件必须由取得相应资格的公路工程造价人员

编审并签章。

九、本补充规定中的人工费、机械台班使用费、公路货

运运价等是编制概算预算的依据。

十、本补充规定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工程造价管理

站解释。



十一、各单位在执行中注意积累资料、总结经验，将修

改意见及时函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工程造价管理站。

第二章 建筑安装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

一、直接费

1、人工费工日单价（元/工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

路工程造价管理站适时发布，现行单价见附表 1《新疆公路

工程人工费工日单价表》；一条路线跨越两个以上不同工资

区时，按各段路线长度加权计算人工费工日单价。

2、材料费

材料预算价格由材料原价、运杂费、场外运输损耗、采

购及仓库保管费组成。

（1）材料原价

材料原价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工程造价管理站

发布的 15 地州（市）材料价格确定；自采加工材料按设计

成品率及相关定额进行分析计算，当有社会供应与自采加工

两种方式时，取用经济价格；概算、预算编制说明中应附经

济分析资料。

（2）运杂费



（a ）根据交通部《汽车运价规则》（交公路发〔19981998 〕

502 ）货物运价有关规定和我区公路建设的实际情况，货物

分为四个等级，见表 2-1 《公路货物分等表》。

（b）公路路况分为三类，见表 2-2《公路路况分类表》。

（c）货物在一类路况运价按附表 2《新疆公路货物运价

率表》计算；以一类路况为基础，二类路况加成20% ，三类

路况加成 60%60% 计算，加成后运率保留小数点后 2 位数。

公路货物分等表公路货物分等表公路货物分等表

表表表 2-12-1

等级 名称

1. 煤、砂、片石、砾（碎）石、卵石、石渣

一等 2. 土、淤泥、垃圾

3. 粉煤灰、路渣

1. 木材、橡胶、固体沥青（桶装沥青）、水、草籽、草、芦苇、

树条

2. 水泥及其制品（袋装水泥、水泥预制件）、石灰、水泥稳定
二等

料、沥青混合料、水泥混凝土

3. 钢材、铁及铁件、有色金属、五金制品、砖、瓦、水泥瓦、

块石、石膏、石灰石、生石灰等

1. 橡胶制品，陶瓷、玻璃及其制品，大理石、花岗岩、汉白玉、

水磨石板等
三等

2. 散装水泥、石粉等，罐装沥青、重油

3. 油漆、涂料、环氧树脂



4. 钢梁、钢桁、钢管拱、大型砼构件

危险 汽油、柴油、雷管、炸药、导火线、纱包线、母线

注：未列入表内的其他货物，除参照同类货物分等外，均列入二等。

公路路况分类表

表表表 2-2

路况类别

一类

公路路况条件

海拔 2000m 以下（含 2000m ）有沥青或水泥路面的等级公路

1. 有砂砾路面的等级公路

2. 海拔 2001 ～3000m 有沥青（水泥）路面的等级公路
二类

3. 有路面的社会交通便道或平原微丘区地质状况好稍加修整

即可达到砂砾路面行车要求的便道

1. 海拔 3000m 以上沥青或水泥路面的等级公路
三类

2. 二类路况中未包含的其他便道

（d）经过两个以上不同计费线路的直达运输，按货物

运输起讫点之间总长度的运价率乘以不同计费路段里程计

算运费。

（e ）当运距在 1km 以上（含 1km ）时，采用《新疆公

路货物运价率表》计算运价，运距保留小数点后一位小数，

运率内插；不再考虑施工单位自办运输及运输加成。

（f）当运距在 1km 以内时，按预算定额计算运费。

（3）综合装卸费见表 2-3 。

综合装卸费表



表 2-3 单位：元/t/t

货 物 分

类

项目

装

卸

装卸

1.8

1.2

3.0

2.2

2.2

4.4

4.0

3.8

7.8

4.0

3.8

7.8

一等货物 二等货物 三等货物 危险货物

注：当自卸车运输砂石料时只计装车费，沥青（水泥）砼的装卸费按 7.8 元/t计，

水泥稳定砂砾料的装卸费按 4.4 元/t计。

（4）铁路运输时其运杂费按铁道部有关规定计算。

3、施工机械使用费

机械台班费按交通部《公路工程机械台班费用定额》

（JTG/T B06-03JTG/T B06-03 ）进行计算。

（1）台班人工费工日单价、动力燃料按规定计算。电

价根据工程所在地的供电情况，设计时必须载明自发电、社

会电网供电及其比例，当采用自发电时，按《07 编办》的公

式计算电价，并将采用的发电机组总功率载明，在编制说明

中进行说明。

（2）机械台班养路费及车船使用税按现行规定计算。

详见附表 3 《新疆公路工程机械台班养路费及车船使用税

表》。

4、其他直接费

（1）冬季施工增加费、雨季施工增加费、高原地区施

工增加费，当一条路线通过两个以上气温（雨量、海拔）区



时，按不同气温（雨量、海拔）区的路线长度加权平均计算；

工期在 1 年内且不在冬季施工的项目不计取冬季施工增加

费。新疆冬季气温区划表见附表 4《新疆冬季施工气温区划

分表》。

（2）行车干扰工程施工增加费，新建工程项目不计行

车干扰费，改建工程应由设计尽量考虑社会交通车辆绕行及

临时便道，确实无法绕行或修建便道时，方可计列行车干扰

费；部分区段、工程受干扰的应加权计算。概算、预算编制

中应说明昼夜社会交通量及受干扰工程加权计算的过程。

（3）工地转移费，工地转移距离在 50km 以内的工程

项目按 50km 计算工地转移费。

二、间接费

1、规费以人工费为计算基数，各项规费及费率为养老

保险费 20%20% 、失业保险费 2% 、医疗保险费 8.3% （其中基

本医疗保险费 7.5% 、生育保险费 0.8% ）、住房公积金8% 、

工伤保险费 0.5% 计列，国家及自治区对规费有调整时，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工程造价管理站适时作出调整。

2、工期在 1 年内且不在取暖期内施工的项目不计取职

工取暖补贴。

第三章第三章 设备工具器具及家具购置费

一、设备工具器具购置费

1、收费、通信、监控、供配电系统设备，隧道供电照

明、消防、通风设备，由设计单位根据新建或改建状况计列



设备购置清单，包括设备名称、型号、数量、价格；需安装

的设备，其安装费用在第一部分建安工程费中计列。

2、养护设备工器具购置费

根据《公路养护技术规范》养护机械要求和项目所在地

的养护实际情况配备。

（1）新建项目一般地区基本配置费用见表 3-1 。

新建项目基本配置费表新建项目基本配置费表

表 3-1 单位：万元/100km

公路等级
工程所在地

高速

平原微丘区

山岭重丘区

700

1000

一级

500

800

二级

300

450

三级

100

200

（2）改建项目，设计单位在勘察设计阶段按附表 6《公

路养护设备配备调查表》调查管理养护单位已有的养护机械

设备状况，同时结合项目所在地气候、地形条件，参照新建

项目每百公里机械配备额度，提出需补充购置的养护机械设

备及工器具。

（3）特殊地区需配置大型特殊养护设备时，根据需要

经论证后计列。

二、办公和生活用家具购置费



办公和生活用家具购置费适用于国省道新建、改建项目

运营初期的收费、养护生产、管理所必须购置的办公和生活

用家具购置费。

第四章第四章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一、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

按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标准及设计图纸数量计列，同时附

计算清单及计费标准或合同（协议）。

二、建设项目管理费

1、建设单位（业主）管理费

一个项目分段编制概预算（含设计变更预算）时，按项

目建安工程费总额所对应的费率计算分段建设单位管理费。

2、竣（交）工验收试验检测费

（1）该费用按不同公路等级，以设计里程长度为计量

单位，分期分幅修建的高速、一级公路按二级公路标准计列。

（2）路基、路面分期修建的项目，路基桥涵等部分按

相应公路等级标准的 50% 计列，路面部分按相应标准的 50%

计列。

（3）该费用为控制数，实际发生时按发改委有关标准

或合同支付。

三、研究试验费

一般工程项目不计该项费用，确有科研项目依托工程

时，根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意见，必须对研究内容和要求

进行说明。



四、建设项目前期工作费

1、建设单位在勘察委托书或勘察招标文件中需明确勘

察的内容范围。在勘察设计外业验收时，应组织专家对其勘

察的深度和困难类别做出评价，明确超出《公路工程地质勘

察规范》的项目及内容，凡外业验收鉴定书中无明确的项目，

均属现行规范规定内的勘察内容，不得按通用工程勘察收费

标准重复计列勘察钻探费。

2、建设项目前期工作费必须附列清单及计算式，为上

报审批的造价文件内容之一。

五、专项评价（估）费

1、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需研究并明确专项评价（估）

的项目及级别。

2、专项评价（估）项目及费用计算必须附评价（估）

报告（意见）、费用清单，为上报审批造价文件内容之一。

六、施工机构迁移费、供电贴费

区内项目暂不计列。

七、联合试运转费



1、该费用适用于有通讯、监控、通风、收费系统的项

目和进行动（静）载荷载试验的项目。

2、无通讯监控、通风、收费系统和不进行动（静）载

荷载试验的项目不计列。

八、生产人员培训费

1、该项生产人员包括收费、养护的管理人员和生产人

员。

2、人员数量由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在勘察设计时，按

设计文件编制办法要求确定管理养护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

定员标准，并附详细清单。

九、建设期贷款利息

1、设计中明确资本金及建设期各年度贷款额。

2、非贷款项目不计息。

第五章 预备费

一、价差预备费

价差预备费计算中年工程造价增涨率按有关部门公布

的工程投资价格指数计算或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工程

造价管理站以第一部分建筑安装工程费为基数进行分析测

算发布。

二、基本预备费

1、基本预备费包括新的法规或政策规定必须由项目支

付的费用。



2、投保的工程，在施工招标文件中计列工程保险费，

其施工招标文件的备案，视为交通主管部门已核准动用该项

预备费。

附表附表附表 11

新疆公路工程人工费工日单价表

工日单价
类别 地区

(元/工日)

一类 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

奎屯市、吐鲁番市

五家渠市、沙湾县、乌苏市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乌鲁木齐县、米
二类

东区）、昌吉市、阜康市、玛纳斯县、呼

图壁县

克拉玛依市

阿拉尔市、阿克苏市、库尔勒市、库车县、
56.77

察布查尔县、塔城市、额敏县

伊宁市、伊宁县、霍城县、巩留县、新源
三类

县、鄯善县、哈密市

温宿县、沙雅县、新和县、拜城县、阿瓦
58.20

提县、博乐市、精河县、托克逊县、轮台

57.22

61.56

57.63

50.68

53.79

56.21



县、尉犁县、和硕县、博湖县、焉耆县

奇台县、吉木萨尔县

和田市、和田县、墨玉县、洛浦县、温泉

县、托里县、裕民县、柯坪县、乌什县、

和静县、和布克赛尔县

阿勒泰市、布尔津县、富蕴县、福海县、

哈巴河县、吉木乃县、阿图什市、特克斯
四类

县、尼勒克县

图木舒克市、英吉沙县、喀什市、疏勒县、

泽普县、莎车县、麦盖提县、巴楚县、疏

附县、岳普湖县、伽师县

木垒县

皮山县、策勒县、于田县、民丰县、若羌
81.53

县、且末县

五类 阿合奇县、阿克陶、乌恰县、伊吾县、巴
84.13

里坤县、昭苏县、青河县

叶城县

六类 塔什库尔干县

85.41

108.87

68.72

71.34

68.74

67.03

59.89



附表附表 22

新疆公路货物运价率表

单位：元/t/t·km

货
货

物分

类

运距
（km)

（k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750 2.013

1.240 1.426

1.140 1.311

0.930 1.070

0.880 1.012

0.840 0.966

0.820 0.943

0.800 0.920

0.780 0.897

0.760 0.874

0.740 0.851

0.720 0.828

2.275

1.612

1.482

1.209

1.144

1.092

1.066

1.040

1.014

0.988

0.962

0.936

2.625

1.860

1.710

1.395

1.320

1.260

1.230

1.200

1.170

1.140

1.110

1.080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0.620

0.600

0.580

0.560

0.540

0.520

0.500

0.480

0.460

0.440

0.420

0.400

0.713

0.690

0.667

0.644

0.621

0.598

0.575

0.552

0.529

0.506

0.483

0.460

0.806

0.780

0.754

0.728

0.702

0.676

0.650

0.624

0.598

0.572

0.546

0.520

0.930

0.900

0.870

0.840

0.810

0.780

0.750

0.720

0.690

0.660

0.630

0.600

一等货

物

二等货
三等货物

物 物

危险货
物分类

运距
物 物 物

一等货 二等货 三等货
危险货物



13

14

15

16

0.700 0.805

0.680 0.782

0.660 0.759

0.640 0.736

0.910

0.884

0.858

0.832

1.050

1.020

29

30

0.380

0.360

0.350

0.437

0.414

0.400

0.494

0.468

0.460

0.570

0.540

0.5300.990 30 以上

0.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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